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仲裁员名册适用注意事项

1.国际（涉外）仲裁案件，适用国际（涉外）争议仲裁员名册。 

2.国内仲裁案件，适用国内争议仲裁员名册。但是，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为外商投资企业的，同时适用国际（涉外）争议仲裁员名册；该原则同样适用于金融等专业仲裁案件。

3.国际（涉外）金融仲裁案件，适用金融专业仲裁员名册和国际（涉外）争议仲裁员名册；国内金融仲裁案件，适用金融专业仲裁员名册和国内争议仲裁员名册。

4.国际（涉外）建设工程与房地产仲裁案件，适用建设工程与房地产专业仲裁员名册和国际（涉外）争议仲裁员名册；国内建设工程房地产仲裁案件，适用建设工程与房地产专业仲裁员名册和国内争议仲裁员名册。

5.国际（涉外）粮食仲裁案件，适用粮食专业仲裁员名册和国际（涉外）争议仲裁员名册。国内粮食仲裁案件，适用粮食专业仲裁员名册和国内争议仲裁员名册。

6.国际（涉外）皮革仲裁案件，适用皮革专业仲裁员名册和国际（涉外）争议仲裁员名册；国内皮革仲裁案件，适用皮革专业仲裁员名册和国内争议仲裁员名册。

7.金融、建设工程与房地产、粮食和皮革专业仲裁员名册中的外籍和港、澳、台地区仲裁员只能办理相应的国际（涉外）仲裁案件和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为外商投资企业的国内仲裁案件。

8.当事人对于案件的性质、是否属于金融、建设工程与房地产、粮食或皮革争议、以及应当适用的仲裁员名册发生争议的，由仲裁委员会决定。

9.仲裁员名册注明了中国藉仲裁员的居住地以及外籍仲裁员的国籍。当事人选定的仲裁员的居住地与仲裁地点不同的，指定该仲裁员的当事人应当依照仲裁规则的规定预缴该仲裁员参加开庭审理发生的相关费用。
